附件3
关于汕头市爱心公益慈善中心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情况的公示

根据《关于开展2025年市级慈善组织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的通知》（汕民通〔2025〕56号）文件要求，检查组对汕头市爱心公益慈善中心进行了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，检查情况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汕头市爱心公益慈善中心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52440500MJL5025693；注册资金：人民币贰万元；住所：汕头市天山路66号华星大厦附楼首层101西侧；法定代表人：杨若冰；业务范围：开展扶贫济困活动。
二、检查情况
检查组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《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》《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办法》及社会组织管理等规定，对汕头市爱心公益慈善中心的慈善捐赠、慈善募捐、慈善财产保值增值投资管理、组织管理、信息公开等情况进行检查。经检查，该慈善中心内部治理良好、日常运作基本规范、能够依法依规并按照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活动，做好财务管理工作，但存在“理事会会议记录不完整”“未建立印章使用制度”的问题。

三、整改要求及建议

建议汕头市爱心公益慈善中心加强对《广东省民政厅关于社会会组织法人治理的指导意见》的学习，建立健全法人治理机制、完善内部管理制度。规范会议记录填写，确保所有会议记录要素齐全、手续完备、归档妥善；加强印章管理，建立健全印章管理制度。


